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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地基准地价体系构建与评估方法思路探讨
张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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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评估农用地基准地价时，应首先进行调研，了解土地情况，利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基准地价评估，对结果

进行相互比较修正，得到科学合理的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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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准地价的内涵
基准地价是某一时点上.在城镇土地级别或均质区域内，

在平均容积率水平下和一定开发程度下的同一用途（商业用
地、住宅用地，工业用地等）的法定最高出让年限的土地使
用权的平均价格。基准地价的评估既是土地税收和收益分配
的标准，也是国家对土地价格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

农用地基准地价，指市级（或县级）政府依据农用地的
区域和级别，按照土地利用方法，对某一级别农用地在某日
的平均价格分别进行评估后得到的价格，农用地基准地价可
以反映该级别农用地的质量和预期收益能力，是农用地的某
种级别的平均价格，其实质是农用地内部的流转价格。

2 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的目的和意义
在我国，农用地面积占很大比例.城市范围内土地使用的

制度改革已进行很长时间，其评估体系较为成熟同时，城市
化进程的加快使农用地面积越来越少，反而，农用地没有城
镇用地的规模，其评估工作处于探索环节，理论与实践不能
紧密结合，健全的地价评估体系没有建立.为有效控制土地开
发，实现土地市场合理合法化和规范化.一套健全的农用地价
榕评估体系和管理制度亟待建立。

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的目的首先是为农用地使用制度改
革打下基础实现制度创新，缩短城乡差距；其次，以农用地
的价值为依据，可以实现国家征地补偿与安置工作，也为地
籍管理工作提供价格参考。这一切都是有益于农业的持续发
展，使农民的合法权益免受侵犯，最终实现我国土地市场和
地价的统一管理。

意义有四方面：在社会环境上，通过估价有利于保护
农民的利益，合理的土地有益于生态环境的治理，提高生态
效益；管理上，为管理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工作和公平合理征
收地说提供依据，实现税收的改革，使使用者之间所形成的
产权和利益分配关系清晰而提高效率；利用上，有利于合理
利用土地，防止与让丧失生产能力，实现土地的持续利用和
规模经营；经济上，利用农用地资产的保值性和增值性吸引
投资，防止土地的不合理利用和不合理的税收损害农民的利
益，从而保护农民合法权利不受侵害。

3 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方法
3.1收益还原法
在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收益还原法是农用地评

估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也是对城市地、房屋、不动产或
其他具备收益性质的资产进行评估的基本方法。此方法用于
农用地评价时，把购买农用地作为一种投资，地价款作为购
买未来若干年农用地收益而投入的资本。因此，收益还原法
是将待估农用地在未来每年预期的纯收益，以一定的收益还
原率统一还原为评价时日总收益的一种方法。农用地能够通
过种植和养殖中获取收益，收益的高低直接影响农用地的价
格。采用收益还原法测算农用地价格时，同样需先求取其总
收益，然后从中扣除总费用，并以一定的收益还原率还原，
再经过适当修正即可得到农用地的收益价格。

3.2市场比较法
在运用市场比较法评估农用地时，首先要集农用地的交

易资料，并选择超过3个以上的适当的比较案例，然后将待估
地块与比较交易案例的差异进行修正，即经过交易情况、日
期、区域因素、个别因素以及使用年限等修正。最后对每个
交易案例的比准价格进行分析，确定合理的试算价格。

市场比较法具有明显的现实性，说服力较强。它是利用

近期发生的与待估地块具有替代性的交易案例的价格，利用
其与待估地块之间的替代关系，比较求算待估地块的价格。
这种方法以市场为依据，最能体现待估地块的市场价格，是
最具说服力的方法。

首先，市场比较法要求大量的交易案例，而我国的农用
由于管理很紧，很多地区几乎无交易案例或交易案例很少，
很难拥有合适的交易案例。其次，市场比较法由价格求价
格，欠缺理论基础；同时要求评估人员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和
丰富的经验，否则也难以得到客观、合理、准确的结果。

3.3成本逼近法
农用地评估运用的成本逼近法，它的基本思路与城市

地评估运用的成本逼近法一样，都是把对土地的所有投资包
括土地到得费用和基础设施开发费用两大部分作为“基本成
本”：运用经济学等量奖金应获到等量收益的投资原理，加
上“基本成本”这一投资所应产生的相应利润和利息，再加
上有关税费，组成土地价格的基础部分，并根据国家对土
地的所有权在经济上得到实现的需要，加上土地有权应得收
益，从而求得土地价格。

3.4剩余法
剩余法是在预计开发完成后农用地正常交易价格的基础

上，扣除预计的正常开发成本及有关专业费用、利息、利润
和税收等，以价格余额来估算待估农用地价格的方法。

基本公式：P=A-B-C
式中：
P：待估农用地的价格；
A：总开发价值或开发完成后的农用地的总价格；
B：整个开发项目的开发成本；
C：开发者合理利润。
估算开发完成后的农用地价格，必须根据待估农用地最

有效利用方式和当地农用地市场现状及未来变化趋势，采用
市场比较法进行。对开发完成后拟采用出租或自营方式的农
用地价格，也可以根据同一市扬状况采用收益还原法来确定
其价格。开发周期和投资进度安排应参照类似的农用地开发
过程进行确定。开发成本是项目开发期间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的总和，主要包括开发建设投资成本、有关专业费用、投资
利息和税收等。开发项目的正常利润一船以农用地总价格或
全部预付资本的一定比例计算。利润率宜采用同一市场上类
似农用地开发项目的平均利润率。

结束语
农用地基准地价作为政府公示地价，可以为深化农村土

地“三权分置”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培
育，推动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提高土地生产能力和效率，
开展农用地资源资产核算，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助推乡村全
面振兴等提供基础性支撑。不同于城镇建设用地，农用地存
在利用类型、利用方式多样，产权权利构成复杂，地价形成
机制多元，农地价格体系比较庞杂等特殊性，使得当前农用
地基准地价评估工作中普遍面临评估内容不清、评估方法选
择困难等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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